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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體育署　書函

地址：10489 臺北市朱崙街20號

承辦人：廖素芳

電話：02-87711939

傳真：02-27514523

電子信箱：0067@mail.sa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3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體署全(二)字第104000859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04D006298_104D2002870-01.doc)

主旨：為受理設置104年運動活力專案試辦計畫申辦，請於期限

內備妥申辦計畫書送署，俾憑審核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業務係屬鼓勵各縣市政府善用公有室內閒置空間，提

供身心障礙者(含銀髮族)專屬簡易休閒運動場地與空間並

提供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礙及銀髮族運動常態性養成班（

課程）之場所。以達資源共享之效益，落實政府照顧身心

障礙、銀髮族弱勢族群運動參與權。

二、提案注意事項：

(一)成立「運動活力站」，除將訊息放置於各縣市運動地圖

外，並正式掛牌宣告。

(二)運動活力站為銀髮族、身心障礙者專屬之運動休閒空間

，以開設課程為主要內容，將結合現行體適能檢測及體

適能指導員方案，除讓目標對象藉由檢測了解自己的身

體、強化其體適能、運動健康相關知能外，並針對其開

設相關運動課程。

三、相關規範摘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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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設置地點：

１、規劃地點以設置於非人口集中、交通便利地區優先，

以照顧偏遠地區)居民。

２、不宜位於規劃興建之國民運動中心延伸服務範圍內且

不適合建置於里民活動中心。

(二)支用項目：協助開設運動課程及課程所需簡易運動健身

器材2大類。

(三)受補助單位應將各該場所訊息納入各縣市政府網站之運

動地圖，並於明顯處掛牌載明本專案名稱。掛牌樣式由

本署統一提供。

(四)試辦期程規劃:

１、104年5月1日至104年10月31日。

２、為有效銜續打造運動島結案後銀髮族、身心障礙者運

動權利之保障，本案擬於本（104）年度先行試辦，

並進行檢討改進，以利後續全面推廣。

(五)試辦單位篩選原則如下(104年申請對象以103年有申請

本署補助辦理課程單位為主)：

１、原身心障礙休閒會館承辦單位有意轉型銜續承辦者。

２、大專校院中設有運動休閒、健康管理、銀髮、身心障

礙相關科系者。

(六)經費分攤:申請單位相對分攤、補助或自籌經費不得少

於總經費的10%。

四、本案有意申辦之縣市政府，於104年4月15日前送申請經費

總表及計畫書到署審辦。倘無提報申請案之縣市政府，亦

請函復本署無法申辦之原因，供本署後續修正本計畫之參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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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檢送104年運動活力試辦專案計畫乙份。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、崑山科技大學

副本：本署全民運動組 2015-03-25
12:26:16


